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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所得≧100萬 
基本所得額＞670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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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課期間最長7年(註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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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匯回海外資金應否課稅 

個人得自行辨認匯回資金性質，
並提示證明文件供稽徵機關認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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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析結果 居住者 

(註2) 

註1：核課期間為5年或7年(稅捐稽徵法第21條) 
註2：(基本所得額 - 670萬元)×20% ＞ 一般所得稅額，補繳差額，國外稅額可於限額內扣抵 


